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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行政院轟轟烈烈耗費月餘組成財政健全小組，首先推出復徵證所稅，讓國人對改革不公不

義之稅制引頸企盼，但財政部竟棄置該小組專家學者意見，以縮小打擊面、穩定股市之名

，草率提出證交所得分離課稅、高扣除額獨步全球的方案。這種破壞所得稅制累進精神便

宜行事作法，引發財經學界及公平稅改聯盟撻伐，但財政部依然自行其是。面對證券界強

力抨擊，金管會要求免徵期所稅、調降證交稅，以及副總統蕭萬長、立法院長王金平等高

層表達證所稅疑慮等壓力，行政院再度樹白旗步步退讓。不僅所得稅量能課稅的精神無從

伸張，又大幅放寬財政部版課稅條件，停徵二十四年的證所稅魔咒再顯靈，如此證所稅已

註定殘缺敗壞、有名無實的命運。 

二、檢視行政院版證所稅案，個人部分，證交所得年獲利課稅門檻扣除額從三○○萬提高到四

○○萬元；分離課稅稅率由二十%改為十五%至二十%彈性區間內由行政院視情況訂定（財

政部長劉憶如已宣布可能訂在十五%）；證交稅由列為費用減除改為稅額半數扣抵證所稅，

形同實質調降稅率。與財政部版相比，行政院版中的各個項目可說是全部調降，扣除額提

高、稅率降低、證交稅竟然還可列入抵扣、長期持有減半課稅條件從五年降為三年、期貨

交易所得免徵。目前國內開戶數約一二○○萬戶，排除重複開戶約八九○萬戶，受影響的

課稅人數從九萬人大幅減少至二萬人以下，這就是行政院欺瞞國人的證所稅改革，實在令

人憤慨。 

三、財政部版證交所得超過三○○萬才課稅的免稅門檻原已相當不公平，把關的行政院不僅未

降低竟還提高到四○○萬；再者，財政部版把證交稅當成費用扣除，原就不合理，行政院

再將證交稅從從費用扣除額變成扣抵證所稅，實質上等於調降一半的證交稅率。證交稅是

財產交易稅與證所稅是有所得才課稅，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稅，為何可以相抵？難道營

業稅可以抵營所稅，契稅可抵財產交易所得稅，這是何種租稅邏輯？實在毫無道理，且偏

厚股市大實戶。而佔交易量近二十%的外資法人不用課稅，難道不是對本國法人的歧視待遇

，逼迫本國資金外流以避稅？ 

四、雖然財政部預估證所稅約有一○○億元，但這樣的稅制改革已無意義，所謂財政健全目標

淪為空中樓閣，行政院將是滿盤皆輸，令人失望至極。全世界沒有國家課徵證所稅訂定四

○○萬元的門檻，同時給予低稅率分離課稅，長期持有還可減半課徵，馬政府可謂獨步全

球。本席要問，為何勞心勞力的薪資階級所得涓滴不漏，只有十萬四千元的薪資扣除額，

而且要累進課稅，但以錢滾錢的資本利得竟然年獲利超過四○○萬才課稅，而且享有低稅

率優惠？是否綜合所得稅也可以比照給予同萬免稅門檻？臺灣廣大受薪階層實質薪資十三

年來未增反減，所得稅涓滴不漏，怎不令人忿忿不平！這種稅制不正義如何對得起誠實繳

稅的善良納稅人？ 

（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行政院於日前宣布展開民國 100 年的工商

普查。這項普查與農漁業普查及人口普查皆是動員人力最多，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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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最詳盡的國勢統計，非僅有助執政部門及相關行業了解台

灣經濟社會的真相，日後的相關調查也才有正確的母體（

POPULATION）可供抽樣推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本席認為，

政府相關普查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才行，並解決普查困難以及統計

誤差相關問題，政府據以制訂政策才不致誤判，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以本次工商普查為例，預定將訪查逾百萬家的廠商，所需動員的人力、物力極可觀，因此

五年才辦一次。農漁業普查也是五年辦一次，而人口普查則是十年辦一次。最近一次人口

普查結果甫於去年底發布，當普查結果揭露台灣空屋高達 156 萬宅時，驚動各方，大家應

該記憶猶新才是。工業生產、躉售物價、受僱員工、薪資等統計，而這些指標之所以可以

每月抽取少數樣本即可告訴政府相關部門生產的變化、物價的波動、薪資的升降，主要就

是因為有工商普查所獲得的母體為依據，否則如何以一萬家的樣本正確地推估出逾百萬家

的產業活動。如果沒有正確的母體，可想而知的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許多經濟數據，都

將失真，政府施政將如無舵之舟而迷航於茫茫大海。 

二、近期油、電雙漲，大家希望了解油、電價格調漲會對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而最好的評估

方式當然是透過「產業關聯表」，藉由投入與產出的關聯效果推計之。而產業關聯表的編

製也需仰賴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此外，人們經常談及的 GDP，為提升其正確性，也得藉

由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資料進行修正。 

三、然而即使普查如此重要，但普查仍必須與時俱進才行。例如幾年前由於「台灣接單、海外

生產」這類三角貿易盛行，大家只知海外生產比逐年提高，但卻不知道我們製造業產值的

海外生產比例有多高。95 年的工商普查深入探討了三角貿易的變化，揭開了海外生產的真

相。而三年前政府大力推動文創、生技、綠能等六大新興產業，惟這六大新興產業並非國

際通用的行業分類，因此這六大新興產業根本沒有母體資料；沒有母體自然無法正確地抽

樣推估，無法正確推估則六大新興產業到底僱用了多少人力、創造了多少產值即無從考察

，如此一來這六大新興產業是榮是枯，政府政策是否奏效，全無可靠的資料可供評估。本

次工商普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是建立六大新興產業的母體，唯有如此，政府日後才能

定期調查推計生產及就業變化，以準確掌握政策的成效。 

四、工商普查對於台灣總體經濟的重要性，由上述幾例即可知曉。其不僅可以為往後的經濟調

查提供正確的母體，也可以用以修正相關經濟調查所可能出現的統計誤差，使得經濟資訊

更為完整而正確，讓政府的決策、企業的經營更有方向可以依循。 

五、事實上，如同工商普查一樣，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也理應扮演這樣的角色。如今台灣家庭

就業問題日趨嚴重，政府雖每個月都會抽取兩萬戶家庭進行就業調查，但是若能在普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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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逾百萬戶的普查資料加以驗證，並對於平日無法查得的「海外就業人口」進行訪查，

將可以讓決策高層更清楚國內就業情勢，而不致於誤判就業環境。 

六、本席之所以用「誤判」二字，乃是因為如今官方的就業調查係以「戶籍人口」為母體進行

抽樣推估，在這一情形之下，戶籍在國內而赴中國大陸、新加坡、越南工作者，其就業明

明在海外，卻全數計入國內就業人數統計裡。由於海外就業與國內就業沒有清楚的界線，

因此當每月發布的就業人數呈現增加時，這到底是國內就業環境改善的結果，抑或是國人

赴海外就業所致，無從判斷。然而，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僅「海外生產」必須了

解，「海外就業」自然也不可不知。因此有必要在下一次的人口普查裡，加強海外就業的

問項。由於人口普查十年才辦一次，為免緩不濟急，有關海外就業的統計自應儘速著手分

析才是。 

七、最後，值得憂心的是，由於近年國內詐騙活動橫行，使得訪查人員經常被拒於門外，這非

僅使得普查工作困難重重，也已導致平時的調查統計誤差升高。十年前民眾配合調查的意

願沒有這麼低，十年來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變化，實在是社會風氣使然。人們之間的互信

隨著如影隨形的詐騙逐年流失，如果政府主管機關無法阻絕詐騙，即令普查問卷設計得再

週延，政府花再多力氣宣傳，普查的結果只恐怕會愈來愈難反映真相。 

（十）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馬政府已決定從今年起要編制「幸福指數

」，但就在馬英九即將展開第二任總統任期的五一勞動節，勞工

普遍發出怒吼。試問，在薪資凍漲甚至倒退的情況下，勞工要如

何感受到幸福呢？人民已經又給了四年，馬政府如不加速改善勞

動者的工作條件、提高實質所得，以後四年勞動節只有滿滿的憤

怒和無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二十年前就在談產業轉型，但直到今天，勞動者還在與企業家辯論「血汗工廠是不是

必要的。」更有甚者，非典工作者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例如，派遣工作、臨時工人數從

二○○二年的七萬六千多人，上升到目前估計至少有九十萬人。據調查，派遣工的薪資只

有正職工人的五十三%，其中，女性派遣工的薪資更是只有男性正職薪資的四成不到，可以

說是處於嚴重受到剝削的狀態。儘管勞委員會在擬訂的勞動基準法中的派遣專章草案，規

定使用派遣勞工人數不得超過雇用總人數的三%，然而，企業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下，能否真

正遵守規定，還是會以其他方式變通，實在令人十分擔心。 

二、根據主計處調查，二○○一年，部分工時者的平均月薪差不多可達兩萬四千元左右，十年

之後的二○一○年竟然降為不到一萬四千元！然而，並不是只有非典工作者收入減少，一

般受雇者也是如此。勞工月所得低於基本工資的人數，二○○六年是五十七萬兩千人，二


